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

川赛区）获奖企业后补助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系

列重大部署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川府发

〔2021〕8 号）要求，增强全社会创新意识，营造支持创新创造

的一流生态，科技厅制定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获

奖企业后补助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2021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获奖企业 

后补助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和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创新

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加速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提升企业创新

能力，推动产学研深度整合，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川

府发〔2021〕8 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获奖企业是指由四川省科

学技术厅主办，按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实施方案，通过

注册报名、资格审核、初赛、半决赛、决赛等环节，评选出的四

川赛区各细分产业前三名及优秀企业。 

第三条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是指由科技部主办，通过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比赛，选拔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较高

发展潜力，推荐晋级全国赛并获奖的企业。包括直接参加由科技

部组织的专业赛并获奖的企业。 

第四条  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四川赛区获得第一、二、三名和优

秀奖的企业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后补助支持。入围全国大赛（含

由科技部组织的专业赛）并获得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企业

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后补助支持。 

第五条  在四川赛区和全国大赛（含由科技部组织的专业赛）同

时获奖的企业，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重复享受补助。 

第六条  获奖企业在获奖名单公布后的下一年度登陆四川省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按要求填写相关资料，经科技厅审核后，下达

补助资金。 

第七条  后补助资金使用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后补助

管理办法》（川财规〔2021〕10 号），由获奖企业统筹使用，

用于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支出，不得开支罚款、捐赠、赞助等。 



第八条  后补助资金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四川省有关财政政策和

财务规章制度，纳入依托单位财务统一管理。 

第九条  获奖企业若被取消获奖资格或违规使用后补助资金，按

照相关规定处理、处罚。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由科技厅负责解释。 

 


